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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宁01执异128号

吴世棋、蔺少勇、张凯、宁夏昌泰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北京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与被执行人宁夏昌泰砼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
执行人申请追加吴世棋、蔺少勇、张凯为本案被执行人。
本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23）宁 01执异 128号，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吴世棋、蔺少勇、张凯、宁夏昌泰砼业有限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3）宁 01执异 128号执行裁定
书，该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起诉讼。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莉与被告夏红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521民初 9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原告刘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108元，
公告费 480 元，共计 3588 元，由原告刘莉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空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魏震如：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蒲与被告魏震如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21民初 6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魏
震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张蒲借款 41950
元。案件受理费 849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1329元，
由被告魏震如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张万涛：

本院受理原告曹玉美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张海涛、石嘴山市山海天酒店：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市皓泰热力有限公司与你们供用热力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相关告知事宜及开庭传票。起
诉要点：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采暖费、停暖费 453871.43
元；2.判令对二被告支付原告上述费用的资金占用利息 31396元，以
上合计 485267.4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6477号

孙鹏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玲诉被告张佳、孙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0万元；2.
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截至 2023年 2月 9日的借款利息 361188.49
元；3.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以7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自 2023年 2月 10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
日止的利息；4.依法判决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
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武自强：

原告者永强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
宁 0424民初 50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由被告
武自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之内按照在交
强险无责任赔偿项目下赔偿原告者永强医疗
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
10882.9元。本案诉讼费 300元和公告费 200
元，合计 500元，由被告武自强负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50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六盘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528号

王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学林、钱永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王学林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10000元及利息2856.13元（利息计算至2023
年 3月 23日，以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请求
判令被告钱永刚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44号

王瑞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瑞娟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23
民初 3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瑞娟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49412.11元，利息6938.16元，共计56350.27元（利息计算至2020年3月
1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
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的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0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110元，由原告宁
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12元，由被告王瑞娟负担
1698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到本院32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710号

赖军、赖建刚：

本院受理原告丁晨诉被告赖建刚、
赖军、北京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171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驳回原告
丁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07元，由
原告丁晨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晓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
司）与被告马晓亮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8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马晓亮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
款80631.55元及利息1594.15元（后续利息，以未付代付本息为基数，按年
利率 3.65%，计算自 2022年 10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909元，公告费600元，被告马晓亮负担。限你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徐志强、张彩宁：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刘佳特菜经销
部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起诉请求：
1. 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4500元及利息581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
告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
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统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
司）与被告马统兰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8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马统兰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
款56564.96元及利息1118.34元（后续利息，以未付代付本息为基数，按年
利率 3.65%，计算自 2022年 10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280元，公告费600元，被告马统兰负担。限你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陈栋：

本院受理马百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6000元；2.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贾书杰、贾国军与被
告李建宏、第三人张海飞、石生琴、马小
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522民初250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书
杰、贾国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
元，由原告贾书杰、贾国军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审管办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张成菊：

本院受理原告王雄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西
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康清虎：

本院受理的原告哈小琴与你离婚纠纷一案，按你提供的地址本院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民初112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许原告哈小琴与被告康清虎离婚；二、婚生长子
康子军（生于2014年7月14日）、婚生女康子娟（生于2016年1月6日）由原告
哈小琴抚养，由被告康清虎每月承担婚生子康子军、婚生女康子娟抚养费各
400元，至婚生子康子军、婚生女康子娟均年满18周岁止；抚养费自判决生效
之日起，每半年支付一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康清虎负担。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4574号

王伟：

本院受理原告卢维权诉被告王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啤酒款 37864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中心公布的利率承担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5）兴执字第4777号

宁夏和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韩建军：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唐永忠与被执行人宁夏和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韩建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兴民初字第642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
申请对被执行人韩建军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文化东街宁夏电子仪器厂1号楼
6号营业楼（产权证号：2008028941）进行评估、拍卖。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本院
现公告送达宁夏厚邦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宁厚【2023】执字第033号
评估报告，被执行人韩建军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文化东街宁夏电子仪器厂 1
号楼6号营业楼（产权证号：2008028941）评估价值为2778239元。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贺志慧：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贺志慧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孙莉：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诉孙莉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
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吕月珍：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诉吕月珍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9时30分在本院第十
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卜银川：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诉
卜银川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汪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诉
汪超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振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诉杨振东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汪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诉汪涛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绳德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与被告绳德斌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34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肖战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与被告肖战国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34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昱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
支行与被告李昱环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41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魏景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与被告魏
景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0106民初410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果、何文华、何玉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果、
何文华、何玉江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31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创能风力发电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彦楠与被告宁夏创能风力发
电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
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不在住所地办公，现公司住所
地不详，本院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2719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顾志川、高洋：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3043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1.判决被告顾志川、高洋偿还原告贷款本息47353.68元，其中本金45885.25元，利
息1468.43元（自2022年8月23日计算至2023年2月23日）；2.判决被告顾志川、高洋按
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3年2月24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
3.判决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抵押物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决各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
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二号审判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
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你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43号

宗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国俊、马红军、杨志鹏、杨富、马志成诉被告宗海龙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马国俊
2600元、马红军 1520元、杨志鹏 1760元、杨富 1760元、马志成 3575元，
合计劳务费11215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4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
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473号

杨京龙：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领盈金融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诉被告杨京龙追偿权纠纷一案，因原
告北京领盈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经传票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按原
告北京领盈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撤诉处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473号民事裁定书。裁判主要内容：本案按原
告北京领盈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撤诉处
理。案件受理费 61元，减半收取计 31元，公
告费 600元，由原告北京领盈金融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375号

马建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建平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马建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19751.23
元，利息、滞纳金及违约金合计 10245.06元，欠款金额合计 29996.29元（暂算至
2022年7月19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相关费用按照本行信用卡管理规定及收费标
准计算，直至偿还完毕之日）；2.案件受理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
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375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孙建华与被执行人尚开河、郭宏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决定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尚开河名下
位于平罗县人民西路北侧西华苑 2段商住楼 3单元 402号（房产证号：平房权证平罗县字第
2008-22198号）住宅房一套进行第一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平罗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本次拍卖。第一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7月 6日 10时至 2023年 7月 7日 10时
（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179673.6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其整
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亿槌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
拍卖期间对上述不动产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18109584479。拍
卖具体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陆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在另行通知。三、
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3年 6月 29日之前至本院
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
对一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孙建华可申请本院依法启动第二次拍卖程序 ，相关信息可通
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667号

罗永海：

本院受理原告李百省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
余劳务费 15800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为实现债
权而产生的费用由三被告负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0时 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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